
專科以上學校辦理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案作業流程圖 

 

 

 

圖 1：有罪判決確定 

動員戡亂時期終止
後，犯內亂、外患
罪，經有罪判決確定 

§14Ⅰ○1  

服公務，因貪污行
為經有罪判決確定

§14Ⅰ○2  

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
第2條第1項所定之
罪，經有罪判決確定 

§14Ⅰ○3  

學校逕予解聘 

(免經教評會審議， 

並免報主管機關核准) 

§14Ⅱ 

學校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

不適任教師通報 

以學校名義發文通知
當事人並依行政程序
法之規定詳載救濟方
法、期間與受理機關，
並副知本部。 

註：流程圖圖 1-5說明如下 

§14Ⅰ○1：係指教師法第 14條第 1項第 1款，依此類推。 

(1/2,1/2)、(2/3,2/3)、(2/3,1/2)：係指教評會委員出席比例及出席委員審議通過比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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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解聘及終身不得
聘任為教師之必要 

§14Ⅰ○4 ○5 ○6  

有解聘之必要 
§15Ⅰ○1 ○2  

1.因性平會尚未完成事實調查
及認定，爰教評會審酌行為
人之陳述意見時，僅限於「停

聘」部分，不涉及事實調查及
認定 

2.暫時予以停聘 6 個月以下靜

候調查 (得延長停聘期間 2

次，每次不得逾 3 個月)。 

3.審議暫時予以停聘未通過，嗣

經學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
相關委員會調查發現新事實
或新證據而有暫時予以停聘

必要者，教評會應即審議通
過暫時予以停聘(教師法施行
細則§16Ⅱ)。 

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5 條第 5

項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
凌防治準則第 29 條第 2 項規
定，學校於性平會召開會議前，

應通知涉案教師(加害人)提出
書面陳述意見。 

由學校性平會調查，
或得組成調查小組

進行調查 

圖 2：校園性別事件 

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

例規定處罰，或受性騷擾防

治法§20或§25規定處罰 

§14Ⅰ○6 、§15Ⅰ○2  

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 

§14Ⅰ○5 、§15Ⅰ○1  

性侵害行為 

§14Ⅰ○4  

核准 

未予核准 

學校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

學校於收受本部核准函後 3 日
內，以學校名義發文通知當事

人及副知本部，並依行政程序
法之規定詳載救濟方法、期間
與受理機關。 

不適任教師通報 

1. 學校自解聘決議作成之日起
10 日內報主管機關核准，同
時以書面附理由通知當事人

並教示提起申復(涉及性平事
件)、申訴之方法、期間與受
理單位等。 

2. 教師解聘案尚在處理程序
中，其聘約期限屆滿者，學校
應予暫時繼續聘任。 

報教育部審核 
§14Ⅲ、§15Ⅱ 

召開性平會 
審議是否受理 

 

調查 

知悉之日起 
1個月內 

停聘靜候調查 

結案 

否 

是 

是否屬實 

是 

教評會審議 
1-4 年 

§15Ⅱ(1/2,1/2) 

是 

結案或其他適當處置 

結案或其他適當處置 

否 

應予停聘 
§22Ⅰ 

(1/2,1/2) 
 

否 

1. 教評會審議時，應依教師法施
行細則§9 規定，適用或準用
行政程序法有關陳述意見之

相關規定。 

2. 通知陳述意見時(第 1 次陳述意
見以 7 天為原則)，應注意文書

之送達(以足供存證查核之方
式送達當事人)。 

事實需再查明

或程序瑕疵 
 

教評會未依規

定審議或議決 

召開教評會審議 

是否暫時予以停聘 

§22Ⅰ(1/2,1/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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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評會未依規定審議或議決 
 

經學校教評會確認 

§14Ⅰ○7 、§15Ⅰ○4  

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

§14Ⅰ○8 ○9  

學校調查屬實 

§14Ⅰ○10、§15Ⅰ○3  

1.學校自教評會決議作成之

日起10日內報主管機關核
准，同時以書面附理由通
知當事人並教示提起申訴

之方法、期間與受理單位
等。 

2.教師解聘案尚在處理程序

中，其聘約期限屆滿者，學
校應予暫時繼續聘任。 

暫時予以停聘 3 個

月以下 (得延長停

聘期間 1 次，不得

逾 3 個月)  

學校得視個案情形組

成調查小組主動進行
調查、蒐集相關事證 

事實需再查明或程序瑕疵  

圖 3：涉兒少體罰霸凌偽變造湮滅毒品性侵證據 

經各級社政主管

機關依兒童及少

年福利與權益保

障法第97條規

定處罰 

§14Ⅰ○7  

§15Ⅰ○4  

  

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

性侵害事件，未依性別平等

教育法規定通報，致再度發

生校園性侵害事件；或偽

造、變造、湮滅或隱匿他人

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 

§14Ⅰ○8  

Ⅰ 

偽造、變造

或湮滅他人

所犯校園毒

品危害事件

之證據 

§14Ⅰ○9  

體罰或霸凌

學生，造成

其身心侵害 

§14Ⅰ○10  

§15Ⅰ○3  

有解聘及終身不得

聘任為教師之必要 

§14Ⅰ○7 ○10  

(2/3,1/2) 

  

有解聘及終身不得

聘任為教師之必要 

§14Ⅰ○8 ○9  

(2/3,2/3) 

有解聘之必要 

1-4年不得聘任 

§15Ⅰ○3 ○4  

(2/3,1/2) 

 

停聘靜候調查 

是 

否 

學校調查 

未通過 

通過解聘 

召開教評會 
審議 結案或其他適當處置 

核准 

未予核准 

學校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

學校於收受本部核准函後 3

日內，以學校名義發文通知當
事人及副知本部，並依行政程
序法之規定詳載救濟方法、期

間與受理機關。 

不適任教師通報 

報主管機關審核 
§14Ⅳ、§15Ⅲ 

學校認為有先行停聘進行調查之必要 

得予停聘 

§22Ⅱ(1/2,1/2) 

1.教評會審議時，應依教師法

施行細則§9規定，適用或準用
行政程序法有關陳述意見之相
關規定。 

2.通知陳述意見時(第 1 次陳述
意見以 7 天為原則)，應注意
文書之送達(以足供存證查核

之方式送達當事人)。 

召開教評會審議 
是否暫時予以停聘 

§22Ⅱ(1/2,1/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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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實需再查明或程序瑕疵 

圖 4：行為違反相關法規 

行為違反相關法規 
§14Ⅰ○11、§15Ⅰ○5 、§18Ⅰ 

有解聘及終身不得

聘任為教師之必要 
§14Ⅰ○11  

有解聘之必要 
1-4年不得聘任 

§15Ⅰ○5  

未達解聘之程度， 

而有停聘之必要 
§18Ⅰ 

1. 教評會審議時，應依教師法施

行細則§9 規定，適用或準用行
政程序法有關陳述意見之相
關規定。通知陳述意見時(第 1 次

陳述意見以 7 天為原則)，應注
意文書之送達(以足供存證查核
之方式送達當事人)。 

2.教師解聘、停聘或不續聘案如
事證明確，而系(所)教評會所
作決議與法令規定顯然不合

或顯有不當時，院教評會得逕
依規定審議變更之，校教評會
對院教評會有類此情形者亦

同，並請納入學校教評會設置
規章中明確規範。上級教評會
變更下級教評會決議時，應於

會議紀錄載明未合法令及不
當之情事。 

3.教評會出席人數及決議人數

須符合教師法之規定。 
4.應於教評會紀錄明確記載所
違反之相關法規。 

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
§14Ⅰ○11、§15Ⅰ○5 、§18Ⅰ 

教評會未依規定審議或議決 

未通過 

 學校調查 

學校認為有先行停聘進行調查之必要 

召開教評會 
審議(2/3,2/3) 

通過解聘或停聘 

1.學校自教評會決議作成之日
起 10 日內報主管機關核准，同
時以書面附理由通知當事人並

教示提起申訴之方法、期間與
受理單位等。 

2.教師解聘或終局停聘案尚在

處理程序中，其聘約期限屆滿
者，學校應予暫時繼續聘任。 

核准 

未予核准 

學校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

學校於收受本部核准函後 3 日
內，以學校名義發文通知當事人

及副知本部，並依行政程序法之
規定詳載救濟方法、期間與受理
機關。 

不適任教師通報 

報主管機關審核 
§14Ⅳ、§15Ⅲ 

得予停聘 
§22Ⅱ(1/2,1/2) 

停聘靜候調查 

是 
結案或其他適當處置 

否 

暫時予以停聘 3 個月以下

(得延長停聘期間 1 次，不得
逾 3 個月) 

學校得視個案情形組
成調查小組主動進行
調查、蒐集相關事證 

結案或其他適當處置 

經調查屬實有§14Ⅰ○11 及§15Ⅰ
○5 情形者，於報主管機關後，至

主管機關核准及學校解聘前，得
經教評會審議通過予以停聘。 

召開教評會審議 
是否暫時予以停聘 

§22Ⅱ(1/2,1/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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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評會審議 

學校調查屬實 
§16Ⅰ○1 、§16Ⅱ 

教評會未依規定審議或議決 

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

作有具體事實 

§16Ⅰ○1  

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

§16Ⅰ○2  

應於教評會紀錄明確記載認定
情節重大之理由，並應就公益

性、必要性、符合比例原則及
符合正當法律程序 4 要件予以
審查。 

圖 5：教學不力、不能勝任工作及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

學校得視個案情形組成調查小組
主動進行調查、蒐集相關事證。 

未通過  

結案或其他適當處置 

情節是否以資遣
為宜(2/3,2/3) 

教評會審議時應注意： 

1.符合非出於教師本人惡意 

2.資遣當事人之評估 

辦理 
資遣 

1.學校自教評會決議作成之日

起 10 日內報主管機關核准，
同時以書面附理由通知當事
人並教示提起申訴之方法、期

間與受理單位等。 
2.教師解聘或不續聘案尚在處
理程序中，其聘約期限屆滿

者，學校應予暫時繼續聘任。 

核准解聘、不續聘 

未予核准 

學校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

學校於收受本部核准函後 3 日
內，以學校名義發文通知當事

人及副知本部，並依行政程序
法之規定詳載救濟方法、期間
與受理機關。 

完成程序 

報主管機關審核 
§16Ⅰ 

通過 

事實需再查明或程序瑕疵 

1.教評會審議時，應依教師法施

行細則§9規定，適用或準用行
政程序法有關陳述意見之相
關規定。 

2.通知陳述意見時(第 1 次陳述意
見以 7 天為原則)，應注意文書
之送達(以足供存證查核之方

式送達當事人)。 

3.陳述意見內容應包含當事人
由學校辦理資遣之意見。 

未通過資遣 

通過資遣 

報主管機關審核 
§16Ⅰ 

未予核准 

核准解聘、不續聘 
其情節以資遣為宜 

學校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

是否符合§16Ⅰ 

解聘不續聘(2/3,2/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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